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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教基〔2022〕13号

六安市教育局六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六安市
2022年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六安市 2022 年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六安市教育局 六安市财政局

2022 年 5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教 育 局
财 政 局

OFD SDK

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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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 2022 年学前教育促进实施方案

根据要求，制定六安市 2022 年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实施方案

如下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提出的“学前教育普惠发展”要求，

围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，解决好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难以满足

需求问题，通过在全市新建、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，开展幼儿

资助，促进学前教育快速发展。2022 年，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

园 41 所，新增公办学位 5480 个，资助幼儿 9323 人次。预计全

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6%、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保持在 85%

以上、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5%；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普及

和普惠发展，努力提升学前教育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支持新建、改扩建公办幼儿园项目工程。健全工作机制，

市及各县（区）成立由教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等部门参加的工作协调

小组，加强协作、定期会商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，

确定熟悉业务的精干人员，具体承担项目的实施和管理。实行定期调

度、月通报、倒排工期、监督检查等工作制度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

有序推进。强化项目管理，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，始终把工程质量

摆在首要位置，坚持先勘察、后设计、再施工，竣工验收合格后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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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。严格监督检查，实行市级重点督查、巡查、县级自查机制。

市对县（区）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实行“三

查三单”制度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下发责任清单、问题清单、

整改清单，强化问题整改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开展家庭困难幼儿资助。全面落实幼儿资助政策，督

促各地对接受学前教育的各地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

儿童、孤儿和残疾儿童给予资助，资助标准由各地按实际情况具

体确定。其中，农村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在园幼儿资助标准每

人每年不低于 800 元，具体资助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，县区

域内标准统一。同时，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3%-5%的

经费，用于减免收费、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。积极引导和鼓励企

业、社会团体及个人等捐资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、孤儿和残

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。加大资助政策宣传力度，多渠道、

多形式、全方位宣传贫困家庭幼儿学前教育资助政策，营造良好

的社会舆论氛围，做到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

三、资金筹措

市教育局会同市财政局，积极争取中央财政、省财政对我市

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建设的支持。各县（区）积极筹措资金，保障

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学前教育经费投入，保障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

动计划按期完成，市财政结合财力情况，安排资金予以支持。各

地在落实财政资金支持的同时，可以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等方

式，拓宽融资渠道，增加工程建设有效投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区）要认真学习贯彻《中共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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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8〕39 号）文件精神，积极谋划学前教育事业发展，把推

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发展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

相关部门的年度任务。

（二）营造发展氛围。充分利用报刊、网络、电视等各类媒

体，大力宣传学前教育。广泛宣传学前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，

宣传和推广先进经验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良好氛

围。

（三）健全推进机制。各县（区）建立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协

调机制，明确教育、财政部门的任务，着力破解长期制约学前教

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，严格学前教育促进工程的督查和考核，

强力推进学前教育促进工程。

（四）加强资金监管。市及各县（区）教育、财政部门要进

一步规范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使用管理，开展绩效目标执行监控，

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“双监控”，及时纠正

偏差。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，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

绩效评价，切实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附件：六安市 2022 年学前教育促进工程实施计划表。

六安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05 月 06 日印发


